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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项债
券（五期）——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

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四期）贺州市
产业园区项目实施方案

专项评价报告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 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产业园区专

项债券（五期）——2022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

四期）贺州市产业园区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专项评价并出具报告。

2017 年，财政部公布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，提

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额度内，各地方按照本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

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，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专项债券品种。

我们的评价依据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。贺州市

产业园区项目的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

设负责。这些假设已在实施方案的预测说明中披露。

经专项评价，我们认为，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

设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贺州市产业园区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

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